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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之補充公告 

 

本公告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要求作出。 

 

茲提述 ( i ) 倢冠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9年3月22日之公告（「末期業績

公告」）及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「本集團」）於2019年3月29日刊載於聯交所及本 

公司各自網站的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31日之年報（「年報」）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 公

告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除年報所披露的資料外，本公司希望提供以下有關約 840 萬港元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

的補充資料，其中約 780 萬港元歸屬於我們的一名客戶（「客戶」））。 

 

本集團於 2018 年 3 月向客戶開具發票，信貸期為 30 天，將於 2018 年 4 月到期。截至

2018 年 6 月，客戶的發票已逾期 1-3 個月，屬於本集團於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

月 31 日期間的其他公司的歷史支付模式範圍。例如，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招

股章程附錄一所披露的截至 2015 年及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，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

項約為 1,090 萬港元和 1,080 萬港元分別為已逾期 1-3 個月，所有這些逾期款項已經隨

後結算收回款項。此外，考慮到（1）客戶在 2018 年 4 月和 2018 年 5 月期間通過多種

通信方式回覆本集團的相關發票將能收回款項; （2）客戶為中國信譽良好的雲端及大

數據公司的香港分公司，並無與本集團的違約記錄 ; 及（3）根據本集團的經驗，與客

戶的貿易應收款項的違約率一直處於歷史低位，董事認為，如果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

則第 9 號的「預期信貸虧損（「ECL」）模式為本集團適用，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

及經營業績造成任何重大影響。 

 

本集團於 2018 年 8 月發布的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時，客戶

的相關貿易應收款項已逾期超過 3 個月，因此考慮（1）客戶的經營規模及規模後 ，是

本集團 ECL 評估的其中一個因素; （2）逾期期間與本集團客戶的歷史支付方式相比; 

http://www.kinetix.com.hk/ir_files/C_FINAL%20RESULTS%20ANNOUNCEMENT%20FOR%20THE%20YEAR%20ENDED%2031%20DECEMBER%202018.PDF
http://www.kinetix.com.hk/ir_files/C_FINAL%20RESULTS%20ANNOUNCEMENT%20FOR%20THE%20YEAR%20ENDED%2031%20DECEMBER%202018.PDF


（3）本集團與客戶的溝通，本集團就該客戶應收貿易賬款作出約為 17 萬港元的撥備。 

 

本集團於 2018 年 11 月發布的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 9 個月的第 3 季度業績公告時，

客戶的相關貿易應收賬款已逾期超過 6 個月，董事考慮（1）本集團對客戶結算概率的

評估 ;（2）逾期期間與本集團客戶的歷史支付方式相比（略超 6 個月，相對不常見）; 

（3）客戶的經營規模和規模，是本集團 ECL 評估的因素之一，董事認為有關來自客

戶的相關貿易應收款項應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增加至約 530 萬港元（即與客戶應收貿

易款項總額約 68％）。 

 

本集團於 2019 年 3 月發布的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末期業績公告時，因為相

關的貿易應收賬款逾期 9 個月以上，客戶相關的貿易應收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增

加至約 780 萬港元（即與客戶有關的總應收賬款貿易額的全部金額）。 

 

本集團已向客戶提供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解決方案服務，並且在發票開具時客戶已接受

服務。 但是，根據集團的最佳認識和理解，客戶在上述資訊科技項目中遇到了一些實

施困難，客戶需要進行必要的修改才能完成項目。 本集團強調，客戶的信貸期限及隨

後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是由於項目的修改而非由於客戶的財務困難。 

 

上述補充資料不會影響最終業績公佈及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，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，

最終業績公佈及年報的其餘內容維持不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倢冠控股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余柏麟 

香港，2019 年 4 月 8 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余柏麟先生、梁昌豫先生、黃俊豪先

生及羅章滿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佑顯先生、楊偉強先生、張華傑先生及林汛

珈女士。 

 

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GEM證券上市規則》而刊載，旨在

提 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。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，

各 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，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

均屬 準確完備，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，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，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

載任何 陳述產生誤導。 

 

本公告將自其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日刊載於GEM網站www.hkgem.com內「最新公

司 公告」一頁及本公司網站www.kinetix.com.hk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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